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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學士班跨領域學習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申請跨領域學習之學

生(不含院學士班學

生)，可就以下任一種

課程組合提出申請：  

（一）所屬學系之第

一專長學程

及另加1個非

所屬學系之

第二專長學

程。 

（二）所屬學系之第

一專長學程

及另加2個非

所屬學系之

學分學程。 

（三） 所屬學系之

第一專長學

程及所屬學

系認可之高

階專業課程

15學分並另

加1個非所屬

學系之學分

學程。 

院學士班學生申請

跨領域學習時，只得

就前項第二、三款課

程組合提出申請。 

所屬學系之高階專

業課程科目申請及

異動，學生應填寫申

請表，列明擬修讀之

科目課號、名稱、學

三、申請跨領域學習之學

生，可就以下任一種

課程組合提出申請：  

（一）所屬學系之第

一專長學程

及另加1個非

所屬學系之

第二專長學

程。 

（二）所屬學系之第

一專長學程

及另加2個非

所屬學系之

學分學程。 

（三） 所屬學系之

第一專長學

程及所屬學

系認可之高

階專業課程

15學分並另

加1個非所屬

學系之學分

學程。 

所屬學系之高階專

業課程科目申請及

異動，學生應填寫申

請表，列明擬修讀之

科目課號、名稱、學

分數經所屬系主任

簽章，向清華學院學

士班登記申請。 

為統整跨領域知識，

修讀學生得自主選

因本校院學士班課程設

計原本就已具1+1雙專長

特性，故於條文中限制院

學士班學生不得再就第

一種課程組合提出跨領

域學習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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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經所屬系主任

簽章，向清華學院學

士班登記申請。 

為統整跨領域知識，

修讀學生得自主選

擇校內教師為指導

教授，修習專題研究

1年。 

擇校內教師為指導

教授，修習專題研究

1年。 

 

 


